
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度校级科学研究项目

的通知 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根据《武汉工商学院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武工

商发„2021‟55 号）文件规定，学校启动 2025 年度校级科

研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类别和选题范围 

1．本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设一般研究项目，博士基金项

目二类。 

2．一般研究项目选题应紧紧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

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结合新时代

国家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以及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

需要开展创新性研究。为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及解决行业

企业难题进行的项目预研工作。 

3．博士基金项目，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人须为

取得博士学位的我校正式职工，且人事档案关系在学校。已

获得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个人原则上不再资助。申报项

目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或应用创新性，对我校学科建设或对

社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，能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项目。立

项依据要充分，研究工作具有自主创新性，研究方案切实可

行，可在 2～3 年内完成研究项目。 

4．选题不得与往年立项课题相同或者雷同。科技部将

对申报书“课题设计论证”部分进行查新，查重率控制在 30%

以内，对于申报书有学术不端者将交由学校学术道德监督委



员会按相关程序进行处理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．项目负责人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，有独立开展

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和精力，能作为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并

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；必须是学校在编在岗的教职工（即人

事档案关系在我校）。 

2．校级科学研究项目申报者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或硕士以上学位。 

3．项目申请者一般应组成课题组，由申请项目的主持

人担任组长。课题组要有合理的学术梯队；申请应用性研究

项目，应吸收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企事业单位、政府部门或

科研院所的人员参加；课题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3 人。 

4．作为课题负责人当年只能申报一项校级科学研究项

目。主持完成或在研的校级项目负责人，主持完成或在研的

纵向项目负责人均不得申报本年度校级项目。 

三、申报程序及要求 

1．申请人须通过学校科研系统网上申报。 

2．系统申报说明：申请人进入武汉工商学院信息门户，

点击武汉工商学院科研管理系统，登录以后点击“校级项目

申报”在申报系统下载《申请书》，按申报系统提示说明及

《申请书》要求用计算机填写、上传《申请书》的电子文档

到系统当中。 

3．系统申报时间：2025年 4月 9 日至 2025 年 6月 9日 



4．申报材料纸质档：《申请书》一式 1 份（A4 左侧装

订）和《项目申报汇总表》一式 1 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）于 6

月 10 日前交至科技部（综合楼 1024）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．申报者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

争议。凡在项目申报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后，取

消项目负责人申报资格，如已立项则按撤项处理并通报批

评。 

2．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、科技发明、

系列论文、著作、软件等。研究报告、系列论文的完成时限

一般为 1-2年，著作、科技发明、实验报告、软件制作等一

般为 2年。鼓励申请以研究报告、科技发明、应用技术、系

列论文等为最终成果形式的项目，研究成果需要署名武汉工

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资助字样并挂项目基金号，否则不能视

为结项成果。 

3．校级项目人文社科类资助经费 0.5万元/项，自然科

学类资助经费 0.8 万元/项；博士基金项目资助经费以申请

者与人力资源部签订的人事协议为准。 

4．项目在研期间主持人因工作调动离校，项目原则上

将不再延续，按撤销处理，项目产生报销的经费，按原渠道

返还财务部。 

联系人：曾老师       

联系电话：88147209 

 

附件：1.武汉工商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 



      2.武汉工商学院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书 

      3.2025年度科学研究项目申报一览表 

 

 

科技部 

2025年 3月 21日 
 


